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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0855  
主旨：重申本局所屬各機關學校人員務必嚴守行政中立，確實遵照教育基本法及公務人  
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，請查照辦理。   

★意見欄

1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涂睦蘭 送陳/會 114/02/10 13:57:11  
擬：     
一、擇適當集會宣導。     
二、敬會各處室知照。     
三、陳閱後文存。   

2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學務主任 張雅雯 會畢 114/02/10 16:51:13  
    
3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輔導主任 鄭廸文 會畢 114/02/10 17:21:05  
    
4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總務主任 簡聰敏 會畢 114/02/10 19:05:17  
    
5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教務主任 許詩彥 會畢 114/02/10 19:24:50  
    
6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總務主任 簡聰敏 會畢 114/02/11 10:17:43  
    
7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會計主任 黃綉媛 會畢 114/02/11 16:08:36  
    

8.蘭州國中 蘭州國中各組室 校長 黃偉鵑 決行 114/02/12 11:27:57  
可   


